
同教〔2017〕89号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关于印发同安区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和

初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中学、中心小学、直属小学、民办学校、区教师进修学校：
现将《同安区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2017年 5月25日

同安区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和初中招生
工作意见

（试行）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一厅〔2017〕1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17〕9号）、《厦门市2017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厦教基〔2017〕16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区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和初中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小学毕业考试

（一）测试科目与权重

本届小学毕业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考查科目为英语。各学科测试时间与权重如下：

	科目
	日期
	时间
	备注

	数学
	6月10日上午
	8:20-9:40
	分类别质量监控

	英语
	6月10日上午
	10:20-11:20
	考查

	语文
	6月10日下午
	2:30-4:10
	分类别质量监控


小学毕业班考试采用语文、数学、英语分类别进行质量监控，质量监控成绩作为毕业考试成绩，各校不得再另行组织。具体方案由区教师进修学校指导各小学具体实施（方案由区教师进修学校另行通知）。
（二）毕业和结业

各小学根据《厦门市小学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对毕业班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后确认毕业或结业资格。

（三）体检

 各小学要做好毕业班学生的体检工作，按规定填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和《厦门市学生体格检查表》，列入学生个人学籍档案。

（四）报名办法

1．本区学校毕业班学生

学生持户口簿原件向毕业学校报名。报名时，学生应如实填写《厦门市同安区二〇一七年初中招生报名表》，缴交新版户口簿原件（供学校核对）与近期正面半身免冠1寸照片2张，户籍在同安一中招生片区的学生还应缴交户口簿复印件（学校核验，原件复印）。要求“捆绑派位”或不参加摇号派位的学生，监护人应于规定时间向教育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参加同安一中摇号派位（即港澳台、驻军部队子女）和要求照顾录取的学生应填写《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照顾录取（派位）申请表》（附件2），附上相关证明材料送毕业学校，各中心小学、区直属学校汇总后打印《名册》，连同个人申请材料于规定时间送区教育局。

经省教育厅批准，今年面向我区招收特长生的学校有厦门一中（声乐、游泳）、第二外国语学校（男子排球、男女足球）、厦门二中（足球〈男〉、美术）、双十中学（舞蹈、女子足球）、厦门六中（舞蹈、声乐）、厦门实验中学（京剧）、同安一中（舞蹈、篮球、男子足球）等。具有体育、艺术特长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可由监护人提出申请，向招生学校报名，每人只能报考一所学校、一个项目，不得兼报。报考市直属学校特长招生的学生须参加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的特长测试，录取时如学生愿意调剂，在未被填报学校录取的前提下，将根据特长测试成绩调剂到同类项目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其他直属学校。报考区属学校特长招生的学生须参加区教育局统一组织的特长测试。特长测试成绩在教育部门网站和相关学校网站上公示3天，接受社会监督。特长生按特长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录取结果应于6月15日前报市教育局核准。

厦门集美中学诚毅班面向全市招收家庭经济困难的小学毕业生80人，其中招收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40人，非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40人，若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时，由学校面谈录取。
2．在区外学校就读的本区户籍毕业班学生

原在区外小学就读，要求回我区升学的本区户籍毕业班学生，应于2017年6月1日前持户口簿（原件）向户籍地学校提出参加本届小学毕业考试申请，依照本区毕业班学生报名方式向户籍地学校办理报名手续。 

(五)“报名号”、“准考证号”和“派位号”编造方法

1．报名号 

各毕业学校根据学生户籍情况编造，本区户籍在前，区外户籍在后，本区户籍中参加同安一中电脑派位的学生应排在最前面。“报名号”为7位数，第1、2位为中心小学、直属小学、民办学校代码，第3、4位数为学校顺序号，第5、6、7位数为考生顺序号（详见附件6 《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单位代码表》），各中心小学可根据本单位校数情况自行确定完小顺序号。
2．准考证号 

“准考证号”是考生参加小学毕业考试的座位号，“准考证号”通过电脑随机生成。“准考证号”为8位数，第1、2位数为中心小学（直小、民校）代码，第3、4位数为考点代码，第5、6位数为考场代码，第7、8位数为学生座位号码（详见附件6 《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单位代码表》）。

3．派位号 

“派位号”是今年小学毕（结）业生参加同安一中初中招生摇号派位号码。“派位号”为6位数，第1、2位数为派位代码“10”，第3至6位数为参加派位学生顺序号。各校应于规定时间上报大同和祥平两街道办户籍（落户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31日），升学第一志愿填报同安一中的学生人数，再根据教育局给定的“派位号”起讫号码和学生“报名号”顺序依次编造“派位号”。

学生的“报名号”、“准考证号”和“派位号”一经确定不得更改。

（六）工作要求

各中心小学、直属学校要成立“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场考试工作的组织与指导。各毕业学校要安排教师认真核实学生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家庭住址，仔细核对学生所填写的户口所在地（或非本区户籍暂住所在地）中学与划定的片区中学是否相符，参加同安一中初中招生摇号派位学生名册要上墙公示。各校要规范考务，严肃考纪，认真执行“逢考必严，是考必真”的工作规定，确保本次毕业考试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初中招生

（一）招生原则

实行划片招生，免试就近入学，不择优择校。

（二）招生对象

1．在本区公办学校、正式批办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小学毕（结）业生。

2．在区外小学就读，要求回我区升学的本区户籍小学毕（结）业生。

（三）录取办法

1．特色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面向集、海、同、翔片区招收小语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学生30人。招收对学习外语有浓厚兴趣、口齿清楚、模仿力强、身体健康、体育达标的学生。录取办法为学生自愿报名，学校从报名学生中随机抽取集海同翔片区学生240人参加面试，根据招生计划指标按面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详见学校招生简章）。

被各特色学校或提前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同安一中普通班摇号派位。

2．普通中学


（1）同安一中

摇号派位录取初中新生333名（含照顾录取人数）。

大同、祥平街道办户籍（含经审批可参加派位），升学第一志愿填报同安一中的今年小学毕、结业生可以参加摇号派位。摇号派位工作于7月8日上午在第一实验小学（芸溪）进行，参加派位的学生名单派位前在区教育局公示栏公示。

符合厦委〔1999〕078号文、厦委办发〔2006〕39号文件、厦同委《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银城113”人才引进和培育计划的意见》(厦同委[2012]88号)、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组织部《厦门市同安区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厦门市同安区农村实用人才选拔管理办法》、厦同政办《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非同安区户口的外商子女就学意见适用范围的批复》（厦同政[2009]综74号），经有关部门审核准予照顾录取的学生，可于摇号派位前照顾录取于申请人选定的中学。

（2）同安一中滨海校区

同安一中滨海校区2017年计划招收初一年新生6个教学班。片内生报名时间为2017年7月2日，报名地点同安一中。在完成片区招生任务前提下，余额向片外补充生源。面向同安区小学毕业生招收240人。
（3）厦门实验中学

厦门实验中学在完成片区招生任务前提下，余额向片外补充生源。面向同安区小学毕业生招收70人。学校若片区外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由学校面谈录取。
（4）其他中学

各中学根据所划定的招生片区（详见附件1）录取片区内户籍小学毕（结）业生。

监护人在相关学校施教区内购房并实际入住但户籍未迁移，或监护人在相关学校施教区内合法经商，家庭在经商地实际租住，学生本人可向居住地片区中学（同安一中除外）提出跨片区录取申请。接受申请的中学应认真审核申请人送交的材料，在有空余学位并确认申请者家庭生活基础在本校招生片区后，按照“先购房再合法经商（满一年）或企业合法用工，最后自谋职业”的顺序分批招收。同批次申请入学人数超过学校招收容量时，学校可采用细化申请条件或摇号派位方法公平确定招收对象。对拟接收的片外生，接收学校要编造名册（附件5），于规定时间连同个人申请材料送交教育科。

在我区公（民）办学校就读的非本区户籍小学毕（结）业学生可就近申请入读居住地片区中学，（第二外国语学校因学位紧张原则上不招收非本区户籍小学毕（结）业学生，符合跨片区申请条件的除外）。片区中学因学位紧张无法全部接收时，优先接收监护人符合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的①随迁子女父亲（母亲）在同安区务工满1年（含1年）以上，且目前仍在同安区务工；②随迁子女父亲（母亲）在厦门市连续暂住1年（含1年）以上，且目前在同安区暂住；③随迁子女父亲（母亲）最近2年参加我市社会保险年限累计达1年（含1年）以上的毕业生。在大同、祥平街道公（民）办学校就读的非本区户籍小学毕（结）业生要服从调配，到包括莲花、洪塘、五显、汀溪、新民、西柯等镇和竹坝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中学就读。

永红小学、育青小学要加大宣传力度，尽量动员本校毕（结）业生到上述各镇、场（开发区）有寄宿条件的中学就读。

选择升入民办中学的小学毕业生，初中阶段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学或借读到本市公办中学。初中阶段有借读经历的学生，不具有定向生、高中特长招生及保送本校高中的资格。非本市户籍学生升入我市初中，毕业后如报考我市普通高中，应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我市初中学校正式学籍且在学籍所在校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

（2）在厦就读初中期间，其父（母）在厦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二项都应满三年。

（3）在2017年9月1日前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直至初中毕业。

（4）区特殊教育学校

区特校小学毕业班学生，未取得毕业资格的允许继续留校就读；已取得毕业资格的可继续留在本校或到市特教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5）华兴学校

华兴学校初中招生实行免试报名入学，学校的招生宣传工作应合法规范，招生办法应报区教育局备案。学校可提前招收初中新生，招收的初中新生名单于7月15日前报送区教育局备案，初中在校生的学籍管理办法参照公办中学的办法执行。

(四)编班办法

各校初中新生录取后，可以自行组织语、数、英学科质量检测，根据学生成绩进行电脑随机、平行编班（严禁以任何名目编重点班、实验班等）。

(五)工作要求 

初中招生工作在区教育局领导下进行，各中学、中心小学、直属小学和民办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区、校招生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监察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遵纪守法，秉公办事。区教育局将与监察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招生工作的检查与监督，如发现违纪行为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工作意见由同安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
1.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片区划分一览表
2.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照顾录取（派位）申请表

3.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照顾录取（派位）学生名册

4.同安区2017初中招生跨片区录取申请表

5.同安区    中学2017年跨片区录取名册

6.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单位代码表 
7.2017年秋季同安区中学招生计划一览表
抄送：市教育局，区委办、区人大办、区府办、区政协办、

      区纪委办、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经信局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2017年5月25日印发

附件1
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片区划分一览表

	中  学
	招  生  片  区

	同安一中
	大同和祥平街道办事处所辖社区（村）（摇号位）

	同安一中滨海校区
	欣盛丰森林海、金帝中洲滨海城、特房银溪墅府(银溪墅府在建的C1、C2、C3、C4、C5、C6地块的楼盘) 

	实验中学
	东海社区

	东山中学
	大同街道的后炉、北镇、三秀、城西、西安、东溪、双溪、南门、溪边、顶溪头、碧岳、银华、东山、凤山、北门、西池、新安、舒安、古庄（部分）、朝元（部分）、田洋（部分）

	第二外国语学校
	祥平街道办西溪、陆丰（部分）、祥平、祥桥、芸溪、凤祥、凤岗（部分）、溪声、过溪，大同街道办大溪地、古庄（部分）、朝元（部分）、田洋（部分）

	启悟中学
	祥平街道阳翟、西湖（部分）、卿朴、瑶头、祥晖（部分）、祥文（金利蓝湾和锦辉国际、银溪春墅）、西柯镇的西浦村村

	美林中学
	西柯镇潘涂、官浔、尾厝、洪塘头、后田村、美人山

	国祺中学
	西柯镇浦头、埭头、下山头、西柯、吕厝、丙州村

	汀溪中学
	汀溪镇各村

	莲美中学
	莲花镇美埔、峰星、莲花、后埔村、河田、内田、上陵、罗溪、军营、淡溪、白交祠、西坑、栋佐、云洋、白沙仑农场

	澳溪中学
	莲花镇云埔、澳溪、小坪、水洋、尾林村

	洪塘中学
	大同街道东宅，洪塘镇龙泉、郭山、苏店、三忠、新霞、洪塘、新厝

	城东中学
	大同街道康浔、下溪头，洪塘镇下墩、大乡、龙东、龙西、浔江、苏厝、新学、埔后、塘边

	育才中学
	香溪社区、五显镇下峰、 安炉、宋宅、西洋、四林、上厝村

	五显中学
	五显镇布塘、店仔、后垅、军村、后塘村

	竹坝中学
	竹坝经济开发区，五显镇明溪、三秀山、竹山、溪西村

	新民中学
	祥平街道西洪塘、杜桥、西湖（部分）、祥晖（部分）和新民镇乌涂村

	梧侣中学
	新民镇禾山、后宅、梧侣、四口圳、湖安村

	柑岭中学
	祥平街道办凤岗（部分），新民镇溪林、湖甘、柑岭、艺力、西塘、西山(部分)、蔡宅村(部分)

	凤南中学
	凤南农场和西山(部分)、蔡宅(部分)村


（备注：除同安一中外，各校施教片区均含所在村居范围内的楼盘。）

附件2
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照顾录取（派位）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报名号
	

	户口所在地
	

	监护人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联系电话
	

	照顾类别（在照顾类别后的栏目打√）

	1
	厦门市重点引进人才子女
	

	2
	规模以上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子女
	

	3
	“银城113”人才子女
	

	4
	同安区拔尖人才子女
	

	5
	同安区农村实用人才子女
	

	6
	厦门市高技能人才子女（按施教区安排入学）
	

	7
	驻军子女
	

	8
	港澳台胞子女
	

	申请就读学校
	

	区相关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第1-6类照顾升学，第7、8类照顾参加派位。

2.第2类监护人应填写“职务”和“任职时间”。

3.个人《申请表》连同相关证明材料分别于6月3日（申请参加派位）和6月16日（申请照顾录取）前送毕业学校，各直小、中心小学汇总打印《名册》，连同个人申请材料分别于6月6日和6月18日前送区教育局。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照顾录取（派位）需提交的材料

一、“规模以上企业”境外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境内非本区户籍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子女

1.申请表
2.家庭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4.区经信局出具的《照顾招生审核情况表》

5.监护人职务任命书（任期满一年）或高级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原件、复印件）

6.监护人薪资证明材料（2017年7月前企业员工《工资明细表》，当页）

7.监护人《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2016年）

二、重点引进人才子女

1.申请表

2.家庭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3.厦门市人事局颁发的《海沧、集美、同安、翔安区人才子女就学优惠证》（原件、复印件）

三、驻军子女

1.申请表

2.驻军出具的现役军人证明

3.监护人现役军人证（原件、复印件）

4.家庭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四、港澳台籍子女

1.申请表

2.家庭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3.学生本人及监护人的身份证、护照、境外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复印件）

五、“银城113”人才、区拔尖人才、区农村实用人才子女

1.申请表

2.家庭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3.荣誉证书（原件、复印件）

六、厦门市高技能人才子女（按施教区安排入学）

1.申请表

2.家庭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3.居（暂）住证 

4.劳动合同

5.参加社会保险

6.荣誉证书（原件、复印件）

附件3
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照顾录取（派位）名册

2017.5

	序号
	毕业学校
	姓名
	报名号
	监护人
	照顾录取（√）
	照顾派位（√）
	备  注

	
	
	
	
	
	市重点引进人才
	规模企业
	银城113
	拔尖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
	高技能人才
	驻军子女
	港澳台子女
	

	
	
	
	
	
	
	
	
	
	
	
	
	
	

	
	
	
	
	
	
	
	
	
	
	
	
	
	

	
	
	
	
	
	
	
	
	
	
	
	
	
	

	
	
	
	
	
	
	
	
	
	
	
	
	
	

	
	
	
	
	
	
	
	
	
	
	
	
	
	

	
	
	
	
	
	
	
	
	
	
	
	
	
	

	
	
	
	
	
	
	
	
	
	
	
	
	
	

	
	
	
	
	
	
	
	
	
	
	
	
	
	

	
	
	
	
	
	
	
	
	
	
	
	
	
	


备注：各直小、中心小学汇总打印《名册》，连同个人申请材料分别于6月6日和6月18日前送区教育局。

附件4
同安区2017年初中招生跨片区录取申请表

报名号：
填表日期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班级
	

	班主任
	
	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户口所在地
	        镇(街、场)           村（社区）        自然村（路）

	现家庭住址
	      村（社区）       自然村（路）     楼（楼群）    门牌号

	申请跨片区录取原因（“√”）

	(1)购房家庭住址迁移
	
	家庭住址迁移时间
	（2）监护人
异地经商家庭住址迁移
	
	家庭住址迁移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①
户籍片区中学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②
接收

中学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③

区教育局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人除填写本申请表外，还要根据申请理由对应附上有关证明材料（房产证或购房合同、水、电缴费票据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2.非本区户籍毕业生要求在我区中学升学的，“户籍片区中学意见”一栏可不用填写。

3.本表连同证明材料由申请人按表中标明的核查顺序于7月10日前分别送户籍片区中学和接收中学签署核查意见，逾期或手续不全不予受理。

4.接收中学收集编造名册后于7月12日前将申请材料及《名册》送交区教育局教育科。

附件5
同安区        中学2017年跨片区录取名册

2017.5

	序号
	报送学校
	姓   名
	毕业学校
	报名号
	户口所在地中学
	照顾理由(√)
	证明材料登记
	监护人
	联系电话
	收件人
	审核人

	
	
	
	
	
	
	购房住址迁移
	经商住址迁移
	
	
	
	
	

	　
	　
	　
	　
	　
	　
	　
	　
	　
	　
	　
	　
	

	　
	　
	　
	　
	　
	　
	　
	　
	　
	　
	　
	　
	

	　
	　
	　
	　
	　
	　
	　
	　
	　
	　
	　
	　
	

	　
	　
	　
	　
	　
	　
	　
	　
	　
	　
	　
	　
	

	　
	　
	　
	　
	　
	　
	　
	　
	　
	　
	　
	　
	

	　
	　
	　
	　
	　
	　
	　
	　
	　
	　
	　
	　
	

	　
	　
	　
	　
	　
	　
	　
	　
	　
	　
	　
	　
	

	　
	　
	　
	　
	　
	　
	　
	　
	　
	　
	　
	　
	

	　
	　
	　
	　
	　
	　
	　
	　
	　
	　
	　
	　
	

	　
	　
	　
	　
	　
	　
	　
	　
	　
	　
	　
	　
	


注：1.各中学先以中心小学、区直小为单位归并整理《申请表》，再按报名号顺序（先小号再大号）编造名册，表内栏目填写要完整。2.本名册于7月12日前通过数据上报功能上报。

附件6
2017届小学毕业考试单位代码表
	单    位
	代码
	单     位
	代码

	第一实小
	01
	五显中心小学
	16

	第二实小
	02
	汀溪中心小学
	17

	岳口小学
	03
	莲花中心小学
	18

	进修附小
	04
	新民中心小学
	19

	阳翟小学
	05
	西柯中心小学
	20

	西柯二小
	06
	凤南中心小学
	21

	洪塘头小学
	07
	华兴实验学校
	22

	新星小学
	08
	永红小学
	23

	新城小学
	09
	育青小学
	24

	西塘小学
	10
	西洪塘小学
	25

	竹坝学校
	11
	新辉小学
	26

	梧侣学校
	12
	滨城小学
	27

	大同中心小学
	13
	柑岭小学
	28

	祥平中心小学
	14
	实验中学小学部
	29

	洪塘中心小学
	15
	
	


报名号、准考证号填写范例：
	报名号
	X
	13
	01
	007
	　
	准考证号
	X
	13
	01
	02
	07

	　数字7位
	大写
	大同中心小学（学区）代码
	大同中心小学顺序号
	学

生

顺

序

号
	　
	　数字8位
	大写
	大同中心小学（学区）代码
	大同中心小学顺序号
	第二考场
	学生座位号


附件7
2017年秋季同安区中学招生计划一览表

	类别
	序号
	学校名称
	2017年计划招收学生数
	2017年计划班级数
	2016年已招班级数
	2017年计划班级数增量
	2017年毕业班级数（根据2016-2017学年报表）
	备注

	初中
	1
	同安一中
	400
	8
	8
	0
	8
	

	
	
	同安一中滨海校区
	300
	6
	0
	6
	
	

	
	2
	启悟中学
	500
	10
	10
	0
	10
	

	
	3
	五显中学
	150
	3
	3
	0
	2
	

	
	4
	第二外国语
	600
	12
	10
	2
	10
	

	
	5
	国祺中学
	300
	6
	6
	0
	5
	

	
	6
	东山中学
	700
	14
	16
	-2
	12
	

	
	7
	汀溪中学
	200
	4
	4
	0
	4
	

	
	8
	莲美中学
	250
	5
	5
	0
	5
	

	
	9
	育才中学
	300
	6
	4
	2
	4
	

	
	10
	凤南中学
	200
	4
	4
	0
	2
	

	
	11
	新民中学
	500
	10
	10
	0
	7
	

	
	12
	美林中学
	500
	10
	8
	2
	7
	

	
	13
	柑岭中学
	400
	8
	8
	0
	6
	

	
	14
	城东中学
	300
	6
	6
	0
	4
	

	
	15
	澳溪中学
	100
	2
	2
	0
	2
	

	
	16
	洪塘中学
	200
	4
	4
	0
	4
	

	
	17
	竹坝学校
	150
	3
	3
	0
	3
	

	
	18
	梧侣学校
	500
	10
	10
	0
	8
	

	
	19
	实验中学
	70
	
	
	
	
	

	
	合计
	
	6620
	131
	121
	1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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